川北医学院关于2016年国家奖学金、

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的评选方案

一、评选原则

    1、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进行评选。

2、评选国家奖助学金必须在学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的统筹安排下进行。

    3、严格按照学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院系学生资助认定工作小组、年级学生资助认定评议小组三级工作体系开展工作。

    4、证明材料和评议相结合进行评选。

    5、国家奖学金在全校范围内公开评选，国家励志奖学金和国家助学金由各院系组织评选。

二、评选范围

    我校全日制本专科学生（含高职学生）。

三、评选标准

1、除文件所规定的条件之外，申请国家奖学金者的学习成绩排名和综合测评成绩排名均须进入评选范围的前10%，且无不及格科目。未进入前10%，但均位于前30%的学生，必须在道德风尚、学术研究、学科竞赛、创新发明、社会实践、社会工作、体育竞赛、文艺比赛等某一方面表现特别优秀（“特别优秀”解释详见附件）。专升本学生须进入本科阶段第2年及以上，五年制专科（中专大专连读）学生须入学第5年。
2、申请国家励志奖学金者必须在参评学年度（2015-2016学年）被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习成绩排名和综合测评成绩排名原则上应进入评选范围的前10%，未进入前10%，但均位于前30%的，必须在2015—2016学年度获得1次及以上校级表彰奖励。专升本学生须进入本科阶段第2年及以上，五年制专科（中专大专连读）学生须入学第5年。医学定向生不能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
3、申请国家助学金者必须在当前学年（2016-2017学年）被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直接纳入困难学生库，直接享受国家助学金。2016年9月前已脱贫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新生和在读老生，可优先享受国家助学金。医学定向生不能获得国家助学金。
四、组织机构

    学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由分管学生工作的学校领导任组长，学生处、计财处、审计处、纪委、各院系党总支负责人为成员。

    院系学生资助认定工作小组由各院系党总支书记（副书记）任组长，学生科长（年级主任）和辅导员为成员。

年级学生资助认定评议小组由辅导员任组长，班主任，学生代表为成员。
学校国家奖助学金评审委员会由学生处负责人，各院系党总支书记（副书记），教师代表，学生代表组成。
五、评选程序及时间安排

    1、9月26日起将评选办法在全校公布，各院系接受同学的申请并组织评选；

2、10月13日由各院系报国家奖学金候选人推荐名单，之前须在本院系内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10月15日由国家奖助学金评审委员会评出国家奖学金； 
3、10月16日由各院系报国家励志奖学金和国家助学金拟受助名单，之前须在本院系内进行不少于3个工作日的公示，10月16日报国家奖助学金评审委员会审查；

4、10月17—24日，将国家奖助学金推荐名单在校内进行5个工作日的公示，无异议后报学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审核通过后，25日上报四川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六、名额分配

    详见川北医学院2016年国家奖助学金名额分配表。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的分配中已除开医学定向生的人数。
七、注意事项
    1、根据文件规定国家奖学金和国家励志奖学金不可兼得，但均可同时申请国家助学金；

    2、国家奖学金是在全校范围内分年级划名额进行评选，2013级、2014级、2015级分别评选出7、11、5人，专科评选出1人。材料分为60分，竞评分为40分；

    3、年级学生资助认定评议小组的组成人员要有代表性，人数要合理配置，除辅导员和班主任外，学生代表人数不少于年级或系的总人数的10%，评议小组成立以后名单要公示；

4、评选国家助学金时各院系要按三公原则进行评选，杜绝平分或轮流坐庄等现象。若发现有违规情况，学校将进行严肃处理。
                                       川北医学院学生处

                                        2016年9月23日

